











可变换功能空间采用灵活隔断的比例计算书
1.计算概述

1.1.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公共建筑，位于辽宁省沈阳市。总建筑面积 2400 m²，其中地上2层，无地下室，建筑高度10.20m。主要功能包括休闲空间、体育场、办公室、一般商店、餐厅、贵宾室、裁判房、治疗室、浴室等。项目设计阶段已通过多项绿色建筑性能模拟分析，本报告基于30余份专项分析报告，对运营期的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。
在“双碳”目标指引下，本次设计致力于构建一套层次化的建筑体系，使其在空间维度上具备灵活性与适应性，在建造维度上易于拆解且耐久可靠，在建筑性能上实现健康舒适与高效用能，从而践行绿色低碳的建筑理念。该系统秉承标准化、系统化的设计原则，旨在为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提供一种可推广、可复用的实施范式。通过整合架空地板系统的构造方式，并将其与双层幕墙系统深度结合，本设计聚焦于各子系统之间的集成协同，探索出一条从集成构建到有序消解的建筑低碳化路径。

1.2.计算目的

判断本项目是否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19第4.2.6条“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措施”。

1.3.计算依据
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》
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》（规划设计部分）
业主提供的建筑设计文件

2.计算分析

2.1.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

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为总建筑面积减去不可改变功能的室内空间（如走廊、楼梯、电梯井、卫生间、设备用房、公共管井等），本项目此类区域面积如下表。
	
	1层
	2层
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1370
	1030

	不可变换功能空间(㎡)
	136
	120

	可变换功能空间(㎡)
	1234
	910

	可变换功能空间总计(㎡)
	2144





2.2.灵活隔断的室内空间

本项目布置了较多的大开间敞开式办公，部分办公室和会议室必须隔断时，采用玻璃隔断。采用灵活隔断的统计面积如下表。
	楼号
	1层
	2层

	采用灵活隔断的面积(㎡)
	1234
	120

	合计(㎡)
	2144



2.3.灵活隔断的面积比例

灵活隔断的面积比例=2144/2400×100%=89.33%；
非灵活隔断的面积比例=1-89.33%=10.67%。

3.结论

针对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50378-2019的第4.2.6条“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措施，评价总分值为18分”，满足第一点“采取通用开放、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设计，或采取建筑使用功能可变措施，得7分”。该评分项可得7分。
